杨凌天致建材公司项目施工现场

“2·20”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防范和整改

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有关规定，杨陵区应急管理局组织相关人员成立了杨凌天致建材公司项目施工现场“2·20”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事故评估组），现将具体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事故概况

2023年2月20日8时20分左右，在杨凌天致建材有限公司临时办公楼工程施工现场，1名劳务施工人员在升降机吊盘进行高度限位器及电缆线拆除作业时，脖颈不慎被升降机立柱（标准节）与吊盘侧边围护结构夹击，造成当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83万元。2023年2月21日，经杨陵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区住建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自然资源局、区总工会、区公安分局、李台街道办工作人员和相关专家为成员的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区检察院派员参加，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工作。经事故调查组成员审议确认后，4月19日，区应急局向区政府提交了事故调查报告，5月4日，区政府批复同意事故调查报告。
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由区应急管理局组织相关执法人员组成评估组，依据《杨凌天致建材公司项目施工现场“2·20”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综合采取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相关文件和听取汇报等方式，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行政处罚建议落实情况、有关部门单位和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估,基本落实了提出的建议。

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是要求杨陵区住建局、李台街道办分别向区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加强建筑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严厉打击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李台街道办、区住建局已提交书面检查及相关安全生产资料。二是对杨凌天致建材有限公司处人民币30万元罚款，对其法人陈言文处人民币24000元罚款，对临时办公楼工程安全负责人黄常银处人民币16920元罚款；对杨凌全雄劳务工程有限公司处人民币10万元罚款，对其法人汤全雄处人民币23280元罚款，对现场施工管理人员曹新仓处26250元罚款，截至目前，杨凌天致建材有限公司已依法申请分期缴纳罚款，到期罚款已缴纳，陈言文、黄常银个人罚款已缴纳；曹新仓个人罚款已缴纳；杨凌全雄劳务工程有限公司及法人汤全雄未缴纳罚款，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采取现场检查、查阅资料、听取汇报等方式分别对杨陵区住建局、李台街道办，杨凌天致建材有限公司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杨凌全雄劳务工程有限公司已注销），形成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表，要求提供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实证资料。

杨凌天致建材有限公司充分汲取事故教训，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强化安全教育培训等基础工作，落实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坚决杜绝违法违章作业行为；要严格执行建筑工程管理规定，依照法规办理工程建设相关手续，不得违法施工，违法发包；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要扎实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安全隐患，痛定思痛，全面开展自查整改，切实提高企业事故防范能力，严防类似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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